
1

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 

（2025）苏 1084 破申 44 号

申请人：高邮市成龙照明器材厂，住所地江苏省高邮市送

桥镇郭集村谈桥组。

投资人：吴文云。

被申请人：扬州森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高

邮市送桥镇郭集工业集中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才梅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本院在执行高邮市成龙照明器材厂与扬州森豪光电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森豪公司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发现森豪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2025 年 6

月 11 日，申请人高邮市成龙照明器材厂以被申请人森豪公司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为由，向本院递交对被申请人森豪

公司的破产申请书（执转破）。本院依法作出移送破产审查决定

书，将该案移送进行破产审查，并于 2025 年 6 月 11 日立案。

后邮寄送达通知森豪公司，在限定的期限内，该公司未提出异

议。

本院查明：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本院依法作出（2022）苏

1084 民初 6869 号民事调解书，调解内容为“一、经原被告双方



2

一致确认，被告梅锦林、扬州森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方

发生的业务总额为 110 万元，至诉讼时止，被告梅锦林、扬州

森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尚欠原告货款 50 万元，被告梅锦林、扬

州森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愿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 5

万元，于 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，在每年的 4 月 30 日、8 月 30

日、12 月 30 日前各支付 5 万元。二、如被告梅锦林、扬州森豪

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期足额支付，则需另行承担违约金 2 万

元，原告可就被告梅锦林、扬州森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剩

余应付货款本金及违约金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如被告梅

锦林、扬州森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原告

配合开具，相应税款由被告承担”。此后被申请人未按生效调解

书履行义务，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，未得到清偿。

另查明，被申请人森豪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才梅，住所地

江苏省高邮市，企业性质为法人，其破产主体适格。目前，在

本院有多起以森豪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，经强制执行，

森豪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之

规定，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被申请人住所

地江苏省高邮市，属高邮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

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

法规定清理债务。根据查明的事实，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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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且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仍无法偿还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

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申请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

条、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高邮市成龙照明器材厂对被申请人扬州森豪

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王  健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徐澄涛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黄  政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顾  亭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柏樱子


